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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企业：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鼓励我区企业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集中科技优势资源，加
快推进产业转型发展，根据《杭州市富阳区实施产业强区主战略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富
政〔2022〕5号）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公开征集2023年富阳区产学研合作项目。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
下：

一、项目类别

产学研合作项目：指我区科技型企业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等签订技术开发或
技术转让合同（技术交易额≧10万元），双方开展技术合作并在我区实现产业化的项目。

二、申报条件

1.申报项目的企业应为在杭州市富阳区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的科技型企业。
包括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杭州市“雏鹰计划”企业、冠军企业、上市
培育企业和科技小巨人企业等经认定并公告有效的科技型企业；

2.自2020年1月1日后签订的技术开发或技术转让合同（技术交易额≥10万元），技术合同经全国技术合同
登记部门认定登记，且合同中约定支付给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转让费或技术开发费实际已支付费
用均不低于10万元（含）。

3.具有项目实施的工作基础和条件，有健全的科技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
制度；

4.项目组成员结构合理，研发人员在相关领域和具有一定的技术实力或优势；

5.项目负责人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6.企业不得以类似项目申报不同类型的同级项目;同一项目已获得其他区级财政资助的不予重复资助；

三、支持重点

1.符合我区五大产业生态圈项目：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

2.5G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牵头实施的5G关键技术及应用领域创新示范项目；

3.与我区建立地校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实施的成果转化项目；4.参加省、杭州市、富阳区
等科技部门组织的“揭榜挂帅”签约项目。四、申报方式和时间安排项目申报采取网络申报与书面报送
相结合的方式。（一）网络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请通过杭州市富阳区产业发展扶持信息平台（网址
：https://cyfz.fuyang.gov.cn/）提出申请，具体请按以下步骤操作：1.新用户注册。请参考网站首页“使用
帮助”选项，按要求完成企业用户注册;2.选择项目。用注册的用户名登录后，选择需申报的项目;3.申报
资料填写。按项目填写申请表及各类附表、上传有关附件资料。附件资料请扫描或者用数码相机拍摄生
成图片文件，要求转换成JPG格式，并小于500K;4.完成申报。申报资料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
申报;5.打印纸质资料。申报完成后点击“生成pdf”按钮，把填写的表格及上传的资料全部打印一式六份
。（二）纸质材料报送1.从申报网站打印的纸质资料报所在的乡镇（街道）进行预审盖章;2.预审通过后
将材料提交区科技局，逾期不予受理。纸质材料要求加目录和页码并装订成册，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网络申报受理时间截止2023年12月6日，逾期未申报的将不再受理；书面材料受理时间截止2023年12月15
日。五、申报要求网络申报和纸质材料内容应保持一致，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全责，对弄
虚作假，套取补贴、奖励资金的，一经发现，将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同时，追回已拨付资金并取消今后享受财政资助的资格;同一单位只能
申报一个项目。填报要求如下：（一）申请表及各类附表1.富阳区科技项目申请表（企业）（附件1）；
2.企业2018年至今获得的各类财政奖励扶持（资助）资金统计表（附件3）；3.企业2023年已申报和拟申报
财政奖励扶持（资助）项目清单（附件4）。（二）附件资料1.上年度经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2.技术合
同复印件（提供原件查验）；3.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表复印件；4.项目总结报告（附件2，加盖企业公章）
；5.高校（科研院所）项目结题报告（加盖高校或科研院所公章）；6.项目研发经费投入明细表（附件5
，加盖财务章）；7.项目产品收入清单（附件6，加盖财务章）；8.银行支付凭证、技术出让方开具的收
款发票复印件（提供原件查验）；9.其他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产品相关专利证书或受理通知书
复印件，软件产品提供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产品检测检验报告、用户报告；10.需提交项目申报承诺
书（附件7）。六、资助方式产学研合作项目产业化后，按企业实际支付高校院所技术合作经费（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费等）的50%予以资助，高资助额不超过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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